
附件5：
职称申报评审资格审核认定表

推荐单位 （盖章）          基层教学组织：       评审类型：      个人联系电话：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
日期
	
	人事处审核:




	最高学历
	
	最高学位
	
	所推
院(部)
	
	

	高校教师资格证时间
	
	拟申报职称
	
	

	现从事专业
	
	现任
专业技术职务
	
	聘任
时间
	
	

	企业实践
锻炼经历
	单位
	拟申报类别
	高级
	教学型□
教学科研型□
	

	
	起止时间

	
	
	
	

	
	
	
	中级
	是    否□
	

	辅导员经历
	
	继续教育学时完成情况
	
	

	教学业绩条件(限教师填写）
	专职教师年均自然学时（    ）
兼职教师年均自然学时（    ）
	学期教学质量考核优秀次数
	
	厅级教学技能竞赛
等次
	
	教科处审核:


	教科研成果
	




符合何类、何项条件
（按照焦大政［2023］26号文件规定）
说明：填写时将划线部分删除



	基本业绩证明材料
（论文、著作、项目、获奖、专利、检索、证明等，满足文件规定基本条件材料，不要全部提供）
说明：填写时将划线部分删除

	教科处审核:


	




资格审核初步意见
	


是否符合申报评审资格条件：是□ 否□


如不符合，具体意见为：





资格审核人签字：

	本人承诺：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申报材料真实准确。评审系列、类型类别等不再更改，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，责任自负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接受相关处理。
本人签名：

年   月   日
	承诺推荐的申报人员个人信息和所有材料真实准确有效，符合申报评审资格，同意上报。


职称考核推荐领导小组          盖章
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1.本表仅供符合申报职称任职资格工作业绩基本条件人员填写。
2.根据选择，在对应“□”位置打“√”。
3.专业技术人员任职年限从聘任时间起计算，聘任时间以聘任证书上的时间为准。
4.依据《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（实验人员） 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、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，填写从任现职以来的相关荣誉、教学、科研、奖励等成果（填写符合基本条件的材料即可）。
5.教学课时指课堂教学的自然学时数，包含理论课授课、实验课授课和指导本科生及研究生毕业设计的学时。以教务部门认定的本校教学计划内的教师课表等材料为准。
6.申报人填写时一定要认真负责，如实填写相应的业绩，经过院部审核人签字后方能上报，如果发现弄虚作假者，一律取消推荐资格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关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7.该表正反两面打印。
